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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DELINK ELECTRONIC COMMERCE LIMITED 

貿 易 通 電 子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

 (「本公司」) 
（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 

（股份代號：536）  

 

 

董事會成員多元化、更替、繼任及規模政策 

（「本政策」） 

(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採納，以取代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 

及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修訂) 

 
1. 目的 

 

1.1 本政策旨在載列本公司的政策及方向以達致最適宜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

會」）的成員多元化、更替、繼任及規模。 

 

1.2 一經採納後，本政策會立即取代現行旳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。 

 

2. 政策聲明 

 

2.1 本公司確認及認同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對本公司禆益良多，並深信董事會成員

多元化是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元素。一個真正多元化的董事會應包括並善用

具備不同才能、技能、行業經驗、背景、性別及其他特質的董事會成員。在

釐定最適宜的董事會的組合時將考慮上述的不同範疇，並於可能情況下適當

地平衡各範疇。董事會所有委任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，並在考慮人選時以客

觀條件充分顧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禆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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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本公司認同確保董事會具備高度獨立性是達致董事會高效率的關鍵。董事會

的構成須因應不斷轉變的營商環境和挑戰而作出相應的評估。較頻繁的董事

更替可避免囿於成見，並吸引新的想法和視野。定期更新董事會成員組合可

以促進董事之間不同觀點的交流，並有助激發新意念和業務策略。經常檢討

和更新董事會成員亦可加強問責制。 

 

2.3 儘管董事會最適宜的規模並無普遍準則，但本公司認為維持最適宜的董事會

規模是讓本公司有效管理、治理和運作的基礎。 

 

3. 可計量目標 

 

3.1  董事會多元化 

 

3.1.1 一般而言，董事會成員應參考本公司業務和特定需求，擁有一系列

多元化視野，包括但不限於性別、年齡、教育背景、經驗、知識、

人脈網絡和工作背景。 

 

3.2 董事會技能多元化 

 

3.2.1 董事會成員應具備相當平衡的技能、背景、經驗和知識，以滿足本

公司業務上不時所需。 

 

3.2.2 在不影響上述概括性的情況下，此類技能組合在專業領域上可包括

審計和會計、金融和投資、科學和科技、公共行政和政府關係、法

律、監管和治理，而在業務領域上，可包括資訊科技、物流、航運、

供應鏈、電子商務、零售、網絡安全等業務或本公司不時開展的任

何其他業務。 

 

3.2.3   根據董事會技能表，董事會可考慮不時引進具備與本公司新業務相

關技能和經驗的新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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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董事會性別多元化 

 

3.3.1 董事會於物色及甄選董事人選時，應適當考慮性別多元化，並將確

保董事會組成須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

市規則」）不時的適用規定。董事會將確保至少有一名不同性別的

董事在任，除非香港市場平均水平或上市規則規定有所變更。 

 

4. 董事會更替和繼任 

 

4.1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、上市規則或其他適用法律，所有董事均須輪席告

退。 

 

4.2 獨立非執行董事（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） 

 

4.2.1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最長任期自上任起計不得超過上市規則不時

實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上限（「最長任期」）。 

 

4.3 非執行董事（「非執行董事」） 

 

4.3.1 非執行董事通常被任命代表持有本公司股份重大權益的股東，因此，

除非董事會另有決議，否則他們不受最長任期的限制，但如果他/她

所代表的股東不再持有本公司重大權益，此等非執行董事便需退任。

就本段而言，董事會有權自行決定何爲股份的重大權益。 

 

4.4 執行董事 （「執行董事」） 

 

4.4.1 執行董事作為董事，不應受制於最長任期。 

 

4.4.2 然而，作為本公司的僱員，執行董事受適用於他/她作為本公司僱員

的退休年齡規則的約束，同時亦指他/她在退休或離任時必須退任本

公司的執行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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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董事會規模 

 

5.1 董事會的規模應維持達到足以確保本公司有效管理和治理、穩健和迅速的決

策以及應對不斷變化的業務和運營需求的水平，而在決定董事會理想規模時

更需考慮以下非盡列明的因素:- 

 

5.1.1 本公司規模（包括收入、利潤和市值）； 

 

5.1.2 業務及營運性質及複雜性； 

 

5.1.3 本公司業務和運營的地理覆蓋範圍； 

 

5.1.4 本地市場規模相若的公司的平均董事會規模。 

 

6. 董事會的一般酌情權 

 

6.1 除上市規則或其他適用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董事會可根據提名委員會的建議或

自行決定，因應現有董事缺乏的技能、股權結構（例如:大股東變更或控股

股東的出現）發生重大變化，需要維持董事會的連續性或未能找到合適的人

選等因素，放寬或豁免本政策中任何規則的執行。 

 

7. 與提名政策的關係 

 

7.1 本政策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影響本公司的提名政策（「提名政策」）。 

 

7.2 在選擇、提名和任命董事或其候選人時，應盡可能遵守本政策和提名政策。 

 

8. 監察及匯報 

 

8.1  提名委員會須監察本政策的實施情況，並根據上市規則匯報對本政策實施情

況的檢討結果（包括達成有關可計量目標的進度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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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政策的披露 

 

9.1 本政策登載在本公司網站供公眾查閱。 

 

9.2  本政策的摘要，當中包括其為實施本政策而設定的任何可計量目標及所採取

的措施，以及達成有關目標的進度將在本公司年報所載的《企業管治報告書》

中披露。 

 

10.       檢討政策 

 

10.1 提名委員會將每年檢討本政策，以確保政策行之有效性。提名委員會將會討

論任何本政策所需之修訂，並向董事會提出修訂建議，由董事會審批。 

 

 
 
 
（若中文版與英文版有任何歧異，概以英文版為準。） 


